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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


1. 公安複查項目為「防火避難設施類」共10項，除依建築技術規則檢查
外，「設備安全類」共6項，請依＂查核對象＂之內容檢查。

檢查紀錄表應明確勾選檢查項目結果，不可有模稜兩可或應檢查而
未檢查之項目，若紀錄表內有塗改、更正處，請於塗改處蓋章(簽章)。

複查建築師要簽名、簽證檢查人要簽名(如果未到場，請建築師寫
〝已通知但未到場〞)、受檢場所簽名+蓋章。



2. 務必將檢查紀錄表繳回「綜合意見表」2份、「防火避難設施類」2份
(申報日期請填市府核准公文右上角之掛號日期，如查無請勿填寫)及
「設備安全類」2份。(其中一份為正本，需繳回公會)

3. ※複查時檢查機構人員需到場(紀錄表一定要記得簽名)，複查前3天
請主動與檢查機構人員約定複查時間。

4. 複查紀錄表「複查結果」與簽證申報內容相符者打「ˇ」、與簽報內
容不符者，於內容不符者處「ˇ」、無關事項或無需檢查者打
「/」，書面檢視表亦同。複查時屬免檢討項目請以「/」表示。



5. ※受檢場所如遇不合格之案件，應檢附：
(1)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結果不相符原因說明書，說明

書內「敘明所違反之法規名稱與條文」。
(2)彩色相片(須可清晰辨認不合格處)(含電子檔)。
(3)平面簡圖：

(a)標示清楚不合格處─請以「雲狀圖」表示並加註不合格原因。
(b)標示拍攝位置照片索引。

另將不符合原因說明書電子檔e-mail至psi@arch.org.tw



6. 複查時如遇問題請與會務人員許雅菁 連絡：02-23773011#221。

7. 為因應資料光碟作業，建議複查建築師赴現場檢查時攜帶：

(1)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。

(2)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。（自行列印）

(3)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照片。（自行列印）



8. ※已停業者，一定要拍照，並請應就可複查之部分進行複查。

複查人員執行複查作業時，至現場才得知場所「已遷移」、「已停業」、
「大門深鎖」或「裝潢中」等申報態樣與現況不同之案件，請應就可複
查之部分進行複查，確實勾選紀錄表項目，並將場所門牌或招牌及現場
實際樣態拍照存證後填寫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現況說明
書」，亦可支付50%複查費；若未就可複查之部分進行複查，僅於檢查
表上填寫「已遷移」、「已停業」、「大門深鎖」或「裝潢中」結案，
則該件將不予計價。



※紀錄表請以正體書寫、筆色統一、場所名稱請勿縮減太
多。

※對於複查結果勾選〝合格〞欄者，依市府合約規定不得在
表單上書寫意見。但若複查建築師對此案仍有其它相關意見
或建議時，請填寫「補充紀錄表」，以供參酌。



勾選圖例



※複查紀錄表「複查結果」與簽證申報內容相符者打「ˇ」、與簽報內容
不符者，於內容不符者處「ˇ」、免檢討項目請以「/」表示。
範例如下：



※複查紀錄表「複查結果」與簽證申報內容相符者打「ˇ」、與簽報內容
不符者，於內容不符者處「ˇ」、免檢討項目請以「/」表示。
範例如下：



※案件中若遇該申報項目而未申報時，除現場仍應檢視外，需將本案列為
不合格件處理。本範例【屬勾選有誤】，申報書簽證不實(應檢討而未檢
討)，現場即使符合規定，亦列為不合格案例，應勾選與簽證申報內容不
符。
範例如下：



※案件中若遇該申報項目而未申報時，除現場仍應檢視外，需將本案列為
不合格件處理。本範例【屬勾選有誤】，申報書簽證不實(應檢討而未檢
討)，現場即使符合規定，亦列為不合格案例，應勾選與簽證申報內容不
符。
範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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